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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舰擅闯我国南海岛礁邻近
海域的国际法实证分析

包毅楠１

（１．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２０００４２）

摘要： 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的“拉森”号事件以来，美国频繁派遣军舰擅闯我国南海岛礁邻近海域，
开展其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挑战我国南海的海洋权利和主张，严重侵犯我国在南海的领土

主权。 本文运用实证分析法，通过对近年来美舰擅闯行动进行数据统计、分类，归纳出美舰擅

闯行动主要挑战的三类事项，即“军用船舶在领海的无害通过须获事先批准”、“西沙群岛的直

线基线”、“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海主张”。 通过分析美舰挑战这三类事项的原因及意义，可
得出这三类事项在短期内仍然是美舰擅闯行动挑战的重点，且该行动的挑战重心正转变为西

沙群岛与南沙群岛并重。 经过分析可以预判在未来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美舰针对我国南海

岛礁邻近海域的擅闯行动不会停止。 据此，我国有必要尽快制定有效的对策应对美舰的擅闯

行动。
关键词：“航行自由行动”；军舰的无害通过；直线基线；岛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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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０ 日，多家中外媒体均报道了

美国海军“普雷贝尔”号导弹驱逐舰未经中国政

府许可，擅自进入中国中沙群岛黄岩岛邻近海

域开展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
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ＦＯＮＯＰ）的事件。①针对这

一事件，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陆慷在当天召

开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美方军舰有关行为侵

犯中国主权，破坏有关海域的和平、安全和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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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①

５ 月 ２０ 日的事件是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美国第 ４ 次

针对我国南海开展的“航行自由行动”，也是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拉森”号事件②以来美舰第

１７ 次擅闯我国南海岛礁邻近海域。③近年来美

国海军持续开展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挑战我

国在南海的海洋权利主张，特别是在 ２０１８ 年一

共挑战了 ５ 次，刷新了近年来的纪录。④美国军

舰擅闯我国南海岛礁邻近海域，不仅侵犯了我

国在南海的海洋权利、违反了我国的相关法律

法规，而且严重威胁了我国在南海地区的安全

利益，更不利于整个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鉴于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将其海军开展的“航行

自由行动”视为一项基本政策，在可以预见的将

来，美舰极有可能将会继续挑战我国在南海的

海洋权利主张。 因此，有必要运用国际法原理

对美舰擅闯我国南海岛礁邻近海域的行动进行

分析、批驳，从而使得我国在同美国进行的“法
律战”中居于优势地位。 目前国内学界对于美

国“航行自由行动”的研究主要是综合分析，鲜
有对美舰擅闯我国南海岛礁邻近海域、挑战我

国南海海洋权利和主张的行动予以实证分析的

学术成果。⑤ 因此，对于美国“航行自由行动”不
仅需要从国际法的理论层面上予以批驳，同样也

需要统计、归纳和分析近年来美舰历次擅闯行动

的具体情况，这样有利于正确认识美舰擅闯行动

的特点、目的和方式，从而对今后美国“航行自由

行动”挑战我国南海岛礁邻近海域的行动目标作

出较为精准的预判。 本文将尝试理论批判与实

证分析相结合，通过对近年来美国军舰擅闯我国

南海岛礁邻近海域的历次“航行自由行动”进行

统计梳理，对美舰擅闯行动挑战我国南海海洋权

利的类型进行归纳评析，对美舰擅闯行动违反国

际法的本质进行批判，进而对未来的美舰擅闯行

动进行预判，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美舰擅闯我国南海岛礁邻近

海域的实证分析

　 　 自 １９９１ 年起，美国强化了其海军执行“航

行自由行动”的力度，并逐年在其政府的官方渠

道公布《航行自由行动年度报告》，⑥罗列出美国

政府所认定的其他国家的所谓“过度海洋主张”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ｌａｉｍｓ），⑦对他国的海洋权

利主张进行挑战。 这种挑战活动反映了美国对

于他国的所谓“过度海洋主张” 的基本立场：
“（美国）无论如何也不会默许其他国家在航行、
飞越及其他有关公海用途上蓄意限制国际社会

的权利和自由的单方面行为”。⑧作为美国所指

认的提出所谓“过度海洋主张”的国家之一，我
国自 １９９２ 财政年度⑨起共有 １６ 个年度遭到美

国的挑战，属于受到美国“航行自由行动”挑战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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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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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⑨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０ 日外交部发言人陆慷主持例行记者

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０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３．
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ｆｙｒｂｔ＿６７３０２１ ／ ｔ１６６４９５６．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美国海军“拉森”号导弹驱逐舰擅自
进入我国南沙群岛渚碧礁 １２ 海里之内。 Ｓｅｅ “ Ｕ． Ｓ． 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ｒ
Ｃｏｍ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１２ Ｎａｕｔｉｃａｌ Ｍｉｌ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ｓｌａｎ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ＵＳＮＩ Ｎｅｗ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７，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ｕｓｎｉ．ｏｒｇ ／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２７ ／ ｕ－ｓ－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ｒ－ｃｏｍｅｓ－ｗｉｔｈｉｎ－１２
－ｎａｕｔｉｃａｌ－ ｍｉｌｅｓ － ｏｆ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ｓｏｕｔｈ － ｃｈｉｎａ － ｓｅａ －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 ｉｓｌａｎｄ －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关于这 １７ 次事件的具体统计，见本文第二部分的表 ２。
本文提到的“擅闯”，主要指的是外国军舰未遵守我国 １９９２ 年《领
海与毗连区法》第六条的规定、未获得我国政府事先许可的通行。
该条规定：“外国军用船舶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须经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批准”。
具体情况见第二部分的表 ２。
近两年我国学者针对航行自由问题发表的研究成果有：

江河、洪宽：“专属经济区安全与航行自由的衡平———以美国‘航
行自由行动’为例”，《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第 ４６－５８ 页；
贾宇：“南海航行自由：问题、规则与秩序”，《亚太安全与海洋研
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第 ５０－６６ 页；马得懿：“美国‘航行自由行动’
的逻辑实质与应对策略”，《学术前沿》，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第 ６０－６９
页；邢瑞利：“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安全化建构及中国应
对”，《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第 ２５－３９ 页。

迄今为止，美国国防部网站公布了 １９９１ 至 ２０１８ 财政年
度的 《 航行自由行动报告》， 共 ２６ 期。 Ｓｅｅ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Ｄｏ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Ｆ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ｈｔ⁃
ｔｐｓ： ／ ／ ｐｏｌｉｃｙ．ｄｅｆｅｎｓｅ．ｇｏｖ ／ ＯＵＳＤＰ－Ｏｆｆｉｃｅｓ ／ ＦＯＮ ／ 。

美国提出的所谓“过度海洋主张”指的是“某些沿海国提
出的与国际海洋法（的规则）不符的海洋区域或管辖权的主张”。
Ｓｅｅ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ＦＯＮ） Ｐｒｏ⁃
ｇｒａｍ Ｆａｃｔ Ｓｈｅｅ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８，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ｇｏｖ ／
Ｐｏｒｔａｌｓ ／ １１ ／ ＤｏＤ％２０ＦＯＮ％２０Ｐｒｏｇｒａｍ％２０Ｓｕｍｍａｒｙ％２０１６．ｐｄｆ？ ｖｅｒ ＝
２０１７－０３－０３－１４１３５０－３８０．

Ｒｏｎａｌｄ Ｒｅａｇａｎ，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ｓ Ｏｃｅ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Ｍａｒｃｈ １０， １９８３”， 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 ｉｎ Ｊ． Ａｓｈｌｅｙ Ｒｏａｃｈ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Ｗ． Ｓｍｉｔｈ，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ｌａｉｍｓ， ３ｒｄ ｅｄｎ， Ｌｅｉｄｅｎ：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
ｅｒｓ， ２０１２， ｐ． ６４８．

美国《航行自由行动报告》中所指的“财政年度” （财年，
英文首字母缩写为 ＦＹ），通常是指上一年的 １０ 月 １ 日至该年的 ９
月 ３０ 日这一整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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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频次最多的国家。 具体情况见下表 １。

表 １　 １９９２—２０１８ 年美国历年挑战

我国海洋权利主张一览

年度（财年） 挑战事项 年度（财年） 挑战事项

１９９２ Ａ ２０１１ Ａ， Ｂ， Ｃ， Ｄ

１９９３ Ａ ２０１２ Ａ， Ｃ， Ｄ

１９９４ Ａ ２０１３ Ａ， Ｂ， Ｃ， Ｄ， Ｅ

１９９６ Ａ ２０１４ Ｂ， Ｃ， Ｄ， Ｆ

２００７ Ｃ， Ｄ ２０１５ Ａ， Ｂ， Ｃ， Ｄ， Ｆ

２００８ Ｃ， Ｄ ２０１６ Ａ， Ｂ， Ｃ， Ｄ， Ｆ

２００９ Ｃ， Ｄ ２０１７ Ａ， Ｂ， Ｃ， Ｄ， Ｆ， Ｇ

２０１０ Ｃ， Ｄ ２０１８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注：表中代码表示的挑战事项：Ａ－军舰 ／ 军用船舶在领海的无

害通过须获事先批准；Ｂ－“过度的”直线基线；Ｃ－国内法对管辖海

域内的外国实体未经许可的测量活动确立刑事责任；Ｄ－对专属经

济区上空宣告管辖权；Ｅ－毗连区内的安全事项管辖；Ｆ－对无意进

入领空的飞越防空识别区的外国航空器设限；Ｇ－行动或声明表明

在无法产生领海的地物周围宣告拥有领海。

来源：笔者根据美国国防部官方网站公布的历年《航行自由

行动报告》统计整理而成。

从表 １ 中的情况可以归纳发现，美国通过

其“航行自由行动”挑战我国海洋权利和主张，
在发展阶段上大致可分为三个主要的时期。 从

１９９２ 财年至 １９９６ 财年（其中 １９９５ 财年未挑战）
是第一个时期。 在这一时期，美国的挑战目标

单一且明确，即专门挑战我国 １９９２ 年通过的

《领海与毗连区法》第六条所规定的“军舰在领

海的无害通过须经事先批准”。 从 ２００７ 财年至

２０１０ 财年是第二个时期，在这一时期，美国的挑

战目标集中于我国国内法对管辖海域内的外国

实体未经许可的测量活动可确立刑事责任①以

及对专属经济区上空宣告管辖权。 也正是在这

一时期发生了著名的“无瑕”号事件。② ２０１１ 财

年至今是第三个时期。 在这个时期美国“航行

自由行动”对我国海洋权利和主张进行了全面

的挑战。 特别是自 ２０１３ 财年以来，美国明显加

强了挑战的覆盖面和力度。 在 ２０１３ 年初，菲律

宾单方面提起所谓的“南海仲裁案”之后，美国

作为南海域外国家以表面上的第三方“中立”地
位，行实际干预南海事务之实。 在美国“航行自

由行动”挑战我国南海海洋权利主张的具体形

式上，突出地表现为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的“拉
森”号事件为起点，美国海军不定期地派遣以

“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为典型代表的具有

高级海空作战能力的军舰（不包括不具有武装

的军事测量船）频繁擅闯我国南海岛礁邻近海

域，使得军舰擅闯行动俨然成为了近年来美国

针对我国南海地区开展“航行自由行动”的首要

的、最为典型的行动类型。 下表 ２ 汇总了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０ 日，美舰擅闯我国南

海岛礁邻近海域的具体情况。
从表 ２的情况汇总中可以归纳出“拉森”号事

件以来美舰擅闯行动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其一，美舰擅闯行动挑战我国的海洋权利和

主张类型较为全面。 美舰的擅闯行动作为美国

“航行自由行动”的一种具体形式，挑战了美国二

十多年来历年挑战我国海洋权利和主张中涉及海

域权利主张的主要事项。 仅“毗连区内的安全事

项管辖”以及“国内法对管辖海域内的外国实体未

经许可的测量活动确立刑事责任”未有涉及。
其二，美舰擅闯行动覆盖的海域范围广。 从

上表 ２ 的统计中可以发现，近年来美舰的擅闯行

动遍及我国南海除离我国台湾省较近的东沙群

岛之外的其他三大群岛海域。 特别是，从 ２０１５ 年

仅覆盖南沙群岛，到 ２０１６ 年增加覆盖西沙群岛，
到 ２０１８ 年终于增加覆盖了中沙群岛（黄岩岛），
并在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０ 日第二次挑战中沙群岛（黄
岩岛）。 这体现了美舰擅闯行动意图挑战我国在

南海的核心海洋权利，挑战范围几无死角。

４５

①

②

１９９２ 年制定、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两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测绘法》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了外国的组织或个人未经批

准，擅自在我国管辖的海域从事测绘活动的，可负刑事责任。 此

外，１９９６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海洋科学研究管理规定》
第十三条的措辞表明：未经许可进行涉外海洋科学研究活动的外

国组织和个人也有可能负刑事责任。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８ 日，美国海军海洋监测船“无瑕”号在海南

岛南部 ７５ 英里处进行军事活动时为我国五艘船舶拦截、驱逐。
Ｓｅｅ Ｒａｕｌ Ｐｅｄｒｏｚｏ， “Ｃｌｏｓｅ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 ａｔ Ｓｅａ： Ｔｈｅ ＵＳＮＳ Ｉｍｐｅｃｃａｂｌ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Ｎａｖａｌ Ｗａ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６２， Ｎｏ．３， ２００９， ｐｐ． １０１－
１０２；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Ｇ． Ｏｄｏｍ， “Ｔｈｅ Ｔｒｕｅ ‘Ｌ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ｃｃａｂｌｅ Ｉｎｃｉ⁃
ｄｅｎｔ： Ｗｈａｔ Ｒｅａｌｌｙ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Ｗｈｏ Ｄｉｓ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Ｗｈｙ Ｅｖｅｒｙ Ｎａｔｉｏｎ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Ｓｔａｔ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 １８， Ｎｏ． ３， ２０１０，
ｐｐ． ４１４－４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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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拉森”号事件以来美舰擅闯我国南海岛礁邻近海域情况统计

序号 时间 事件 涉及的我国海洋权利和主张 事发海域

１ ２０１５．１０．２７ “拉森”号导弹驱逐舰进入渚碧礁 １２ 海里之内 军舰在领海的无害通过须获得事先批准 南沙群岛

２ ２０１６．１．２９
“柯蒂斯·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进入中建岛 １２ 海里

之内
军舰在领海的无害通过须获得事先批准 西沙群岛

３ ２０１６．５．１０
“威廉·Ｐ·劳伦斯” 号导弹驱逐舰进入永暑礁 １２ 海里

之内
军舰在领海的无害通过须获得事先批准 南沙群岛

４ ２０１６．１０．２１ “迪凯特”号导弹驱逐舰进入西沙群岛内水 直线基线 西沙群岛

５ ２０１７．５．２４ “杜威”号导弹驱逐舰进入美济礁 １２ 海里之内 岛礁的领海主张 南沙群岛

６ ２０１７．７．２ “斯坦塞姆”号导弹驱逐舰进入中建岛 １２ 海里 军舰在领海的无害通过须获得事先批准 西沙群岛

７ ２０１７．８．１０ “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进入美济礁 １２ 海里之内 岛礁的领海主张 南沙群岛

８ ２０１７．１０．１０ “查菲”号导弹驱逐舰进入西沙群岛内水 直线基线 西沙群岛

９ ２０１８．１．１７ “霍珀”号导弹驱逐舰进入黄岩岛 １２ 海里之内 军舰在领海的无害通过须获得事先批准 中沙群岛

１０ ２０１８．３．２３ “马斯廷”号导弹驱逐舰进入美济礁 １２ 海里之内 岛礁的领海主张 南沙群岛

１１ ２０１８．５．２７
“希金斯”号导弹驱逐舰和“安提坦”号导弹巡洋舰进入

西沙群岛领海并进行演习
直线基线 西沙群岛

１２ ２０１８．９．３０
“迪凯特”号导弹驱逐舰进入赤瓜礁、南薰礁 １２ 海里

之内
军舰在领海的无害通过须获得事先批准 南沙群岛

１３ ２０１８．１１．２６ “钱斯勒维尔”号导弹巡洋舰进入西沙群岛领海 军舰在领海的无害通过须获得事先批准 西沙群岛

１４ ２０１９．１．７ “麦克坎贝尔”号导弹驱逐舰进入西沙群岛领海 军舰在领海的无害通过须获得事先批准 西沙群岛

１５ ２０１９．２．１１
“斯普鲁恩斯”号导弹驱逐舰及“普雷布尔”导弹驱逐舰

进入南沙群岛仁爱礁和美济礁 １２ 海里之内
岛礁的领海主张 南沙群岛

１６ ２０１９．５．６
“普雷贝尔”号导弹驱逐舰与“钟云”号导弹驱逐舰进入

赤瓜礁、南薰礁 １２ 海里之内
军舰在领海的无害通过须获得事先批准 南沙群岛

１７ ２０１９．５．２０ “普雷贝尔”号导弹驱逐舰进入黄岩岛 １２ 海里之内 军舰在领海的无害通过须获得事先批准 中沙群岛

　 　 其三，美舰擅闯行动的频度逐年提高、强度

增加。 仔细分析表 ２，可以统计出美舰擅闯行动

的频度越来越高：在 ２０１５ 年进行了 １ 次，在

２０１６ 年进行了 ３ 次，在 ２０１７ 年进行了 ４ 次， 而

在 ２０１８ 年进行了 ５ 次。 也即，在 ２０１８ 年美舰擅

闯行动的次数已经创近年来新高。 此外需要注

意的是，美舰在 ２０１９ 年的前五个月竟然已经开

展 ４ 次擅闯行动，相当于 ２０１７ 年整年的挑战次

数。 甚至史无前例地在 ５ 月这一个月时间内挑

战了 ２ 次。 这就意味着在 ２０１９ 年，美舰擅闯行

动的频次极有可能超过 ２０１８ 年。 与此同时需

要注意的是，美舰擅闯行动在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７ 日

的擅闯行动中首次派遣两艘军舰同时参与，在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１ 日和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６ 日的擅闯行

动中也是同时派遣双舰参与，足见其强度增加。

在未来也完全无法排除美国海军派遣更多艘军

舰甚至编队参与擅闯行动的可能。
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９

日公布的《２０１８ 财政年度航行自由报告》①中，
美国不仅标示了其军舰擅闯活动的地理位置，
还首次明确列举其挑战的我国国内立法，包括

该立法的名称及实施年份。 这体现出美舰擅闯

行动在其整个针对我国的“航行自由行动”中的

重要性。

５５

① “Ａｎｎｕａｌ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ｉｓｃａｌ Ｙｅａｒ ２０１８”，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Ｍａｒｃｈ １９，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ｐｏｌｉｃｙ．ｄｅｆｅｎｓｅ．
ｇｏｖ ／ Ｐｏｒｔａｌｓ ／ １１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ＦＹ１８％ ２０ＤｏＤ％ ２０Ａｎｎｕａｌ％ ２０ＦＯＮ％
２０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ｆｉｎａｌ） ．ｐｄｆ？ ｖｅｒ ＝ ２０１９－０３－１９－１０３５１７－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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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舰擅闯行动挑战我国海洋

权利和主张的类型分析

　 　 分析上文表 ２ 中军舰擅闯行动的记录，不
难发现，近年来美舰的擅闯行动主要针对我国

的三类海洋权利和主张，即“军用船舶在领海的

无害通过须获事先批准”、“直线基线”、“岛礁

的领海主张”。 如将表 ２ 的统计再进一步细分，
则可以得出这三类海洋权利主张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０ 日遭到美舰擅闯行动挑战

的细化统计（见下表 ３）。

表 ３　 ２０１５．１０—２０１９．５ 美舰擅闯行动挑战我国三类海洋权利主张明细统计

年份

事项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截至 ５ 月 ２０ 日） 合计

军舰在领海的无害通过须获事先批准 １ ２ １ ３ ３ １０

直线基线 ０ １ １ １ ０ ３

南沙某些岛礁的地位 ０ ０ ２ １ １ ４

合计 １ ３ ４ ５ ４ １７

　 　 下文将结合表 １、表 ２ 和表 ３ 的统计，针对

这三类主张进行分析。

３．１　 军舰在领海的无害通过须获事先批准

本文引言部分在提及“擅闯”的含义时就已

引用到 １９９２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

法》第六条的规定：“外国军用船舶进入中华人

民共和国领海，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批

准”。 这一规定通常被学界解读为我国目前关

于军舰在领海的无害通过的官方立场，即“事先

批准制”，有时也称为“事先许可制”、“事先同

意论”。①从上文表 ３ 的统计中可以发现，“军舰

在领海的无害通过须获事先批准”这一事项在

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的合计 １７ 次美

舰擅闯行动中共遭到 １０ 次挑战，超过了半数，
并且远超其余两类事项（另两项合计为 ７ 次）。
该事项也是 ２０１５ 年至今，美舰擅闯行动中唯一

每年必定挑战的事项。 如果结合表 １ 的统计分

析，可以发现该事项在截止 ２０１８ 年的美国“航
行自由行动”挑战我国海洋权利主张的 １６ 个财

年中，共出现在 １１ 个年度，同样是达到了半数

以上。 如果再结合表 ２ 的统计，还可以发现该

事项也是美舰擅闯行动覆盖我国实际控制的三

大群岛海域的唯一一类（其余两类都未涉及中

沙群岛）。②

之所以美舰擅闯行动将“军舰在领海的无

害通过须获事先批准”置于其挑战的首要目

标，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三点。 其一，从历史

层面看，该事项不仅是中美自 １９７９ 年建交以

来美国当局针对我国海洋权利和主张提出外

交抗议的第一个事项，同时也美国自开展“航

行自由行动”以来，挑战我国海洋权利和主张

的第一个事项。 早在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 ２６ 日，即我

国于 １９９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颁布《领海及毗连区

法》之后仅半年，美国当局就在北京提交了口

头外交照会进行了抗议，③并在 １９９２ 财年的

“航行自由行动”中挑战了这一事项。 其二，理

６５

①

②

③

见金永明：“论领海无害通过制度”，《国际法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６７ 页。 Ｓｅｅ Ｋｉｍ Ｈｙｕｎ－Ｓｏｏ， “Ｔｈｅ １９９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ｒｒｉ⁃
ｔｏｒｉａｌ Ｓｅａ Ｌａｗ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４３， Ｎｏ． ４， １９９４， ｐ． ９０２； Ｚｏｕ
Ｋｅｙｕａｎ， “Ｉｎｎｏｃｅｎｔ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ｆｏｒ Ｗａｒｓｈｉｐ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ｃｅ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 ２９， Ｎｏ． ３，
１９９８， ｐ． ２０３； Ｔｈｏｍａｓ Ｗｉｎｄｓｏｒ， “ Ｉｎｎｏｃｅｎｔ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ｏｆ Ｗａｒ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Ｓｅａ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Ｏｃｅ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３， Ｎｏ．３， ２０１１， ｐｐ． ７６， ７８．

甚至于，对于我国并未公布领海基线的中沙群岛黄岩岛

海域以及南沙群岛南薰礁、赤瓜礁、永暑礁海域，美国也以存在

“潜在的领海”看待，进行挑战。
Ｓｅｅ Ｊ． Ａｓｈｌｅｙ Ｒｏａｃｈ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Ｗ． Ｓｍｉｔｈ，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ｌａｉｍｓ， ３ｒｄ ｅｄｎ， Ｌｅｉｄｅｎ：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２０１２， ｐ． ２４７， ｆｏｏｔｎｏｔｅ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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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层面看，“事先批准制”本来就是以美国为代

表的海军强国集团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

家集团对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简称

《公约》） 中关于领海中的通行制度问题的争议

焦点。 美国当局重点批判、挑战该事项，既能不

断强化其官方立场，也能凭借其政府和学者拥

有的国际法话语权及影响力，反复强调其观点

符合《公约》，从而占据其自认的“法律高地”。
例如美国具有军方背景的几位学者卡拉斯卡

（Ｋｒａｓｋａ）、佩德罗佐（Ｐｅｄｒｏｚｏ）、罗奇（Ｒｏａｃｈ）等
人都曾通过出版学术著作批判我国“事先批准

制”的立场。① 而近年来每当美舰擅闯行动挑

战“军舰在领海的无害通过须事先批准”这一

事项之后，美国国防部或海军军方都会公开声

称其擅闯行动“完全符合国际法”，以影射我国

的立场是“过度海洋主张”、“不符合国际法”。
在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７ 日发生的“麦克坎贝尔”号擅

闯我国西沙群岛领海事件之后，美国太平洋舰

队发言人雷切尔·麦克马（Ｒａｃｈｅｌ ＭｃＭａｒｒ）声

称：“‘麦克坎贝尔’号进入了西沙群岛 １２ 海里

之内以挑战‘过度海洋主张’，并维护国际法规

定的海上通道的通行自由。”②其三，从实践意

义层面看，“事先批准制”这种针对军舰的限制

在美国当局看来对美国海军的“行动自由”影

响最大。 早在 １９７９ 年，时任美国总统卡特派

驻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特使艾略特·
理查森（Ｅｌｌｉｏｔ Ｌ．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就提到了美国海

军在全球海洋上的行动自由对于维护美国核

心利益的重要性。③而军舰在外国领海内的通

行不受沿海国限制，显然是符合美国海军客观

需要的。
综合上文统计数据和原因分析，可得出以

下的几点结论：其一，我国 １９９２ 年《领海及毗连

区法》第六条规定的“事先批准制”———“军舰

在领海的无害通过须获事先批准”长期以来一

直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的挑战重点。 其二，近
年来，该事项一直是美舰擅闯行动的重点挑战

目标，其擅闯行动的海域范围覆盖面最广。 其

三，挑战该事项不仅是美国海军的客观需求，而
且与维护美国的核心利益密切相关，因此美国

不会轻易放弃对该事项的挑战。 其四，鉴于

２０１９ 年 ４ 次擅闯行动中已有 ３ 次挑战该事项，
可以预见的是，该事项在 ２０１９ 年仍将是美舰擅

闯行动挑战的绝对重点。

３．２　 西沙群岛的直线基线制度

我国在 １９９２ 年《领海及毗连区法》中（第三

条）以国内立法的形式规定了我国采取直线基

线制度。 在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１５ 日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基线的声明》
中，我国公布了西沙群岛的 ２８ 个基点，也即明

确地划定了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 然而，美国

当局在我国公布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的同一年

就迅速地提出抗议，并发布专门批判我国立场

和做法的《海洋界限报告》（Ｌｉｍｉ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ａｓ）。
④ 但美国“航行自由行动”首次以“过度的直线

基线”为名挑战我国西沙群岛的直线基线是在

２０１１ 财年。⑤此后，从 ２０１３ 财年至 ２０１８ 财年，美
国“航行自由行动”连续 ６ 年挑战该事项（见表

１）。 而从 ２０１５ 年“拉森”号事件至 ２０１８ 年底的

美舰擅闯行动中，美国对于我国西沙群岛的直

线基线挑战计有 ３ 次，在 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各 １ 次（见表 ２ 和表 ３）。 该事项在三年

以来遭受美舰擅闯行动挑战的频次、强度可见

一斑。
美舰之所以近年来频繁挑战西沙群岛直

线基线制度，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其一，以维

７５

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ａｍｅｓ Ｋｒａｓｋａ ａｎｄ Ｒａｕｌ Ｐｅｄｒｏｚｏ，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Ｓｅａ：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ｉｇｈｔ ｆｏｒ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ｎａｐｏｌｉｓ： Ｎａｖ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８， ｐｐ． ２７４－２７５．

Ｓｅｅ “ ＵＳＳ Ｍｃ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ＦＯＮＯＰ Ｐａｓｔ Ｐａｒａｃｅｌ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Ｉｒｋｓ
Ｃｈｉｎａ”， ＵＳＮＩ Ｎｅｗ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７，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ｕｓｎｉ．ｏｒｇ ／ ２０１９ ／
０１ ／ ０７ ／ ４０２０２．

Ｓｅｅ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Ａｄｖｉｓｅｒ，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ｒｉａｎ Ｌｌｏｙｄ Ｎａｓｈ， ｅｄ．， Ｄｉｇｅｓｔ ｏｆ Ｕ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１９７９，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 １９７９， ｐｐ． １０６６， １０６７－１０６８．

Ｓｅ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Ｏｃｅａｎ Ａｆ⁃
ｆａｉｒｓ， Ｌｉｍｉ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ａｓ Ｎｏ． １１７：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Ｃｌａｉｍｓ：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１９９６， ｐ． ８．

Ｓｅｅ “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ＦＹ ２０１１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ｒ⁃
ｔｉｏｎｓ ”，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ｈｔｔｐｓ： ／ ／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ｇｏｖ ／
Ｐｏｒｔａｌｓ ／ １１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ｇｓａ ／ ｃｗｍｄ ／ ＦＹ２０１１％ ２０ＤＯＤ％ ２０Ａｎｎｕａｌ％
２０ＦＯＮ％２０Ｒｅｐｏｒｔ．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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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公约》规定为名开展“航行自由行动”，借
机单方面地强化其本国立场。 虽然美国至今

不是《公约》 的缔约国，但美国当局熟知 《公

约》中关于大陆国家的远海群岛是否可划设直

线基线的问题在实践中一直存在分歧。①在这

一分歧上，美国持否定大陆国家的远海群岛可

划设直线基线的立场，②且美国不仅对大陆国家

的远海群岛是否可划设直线基线总体上持反对

态度，其对一般意义上的直线基线的划设历来

也是持较为严格的标准。③事实上，美国对于其

本国也是不划设直线基线的。④ 这就造成美国

同我国立场形成对立。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除
了上文提到的针对西沙群岛直线基线的批判，
美国还对我国 ２０１２ 年划设的钓鱼岛及其附属

岛屿的领海基线（直线基线）进行过外交抗议，
认为我国的做法不符合《公约》的规定，违反了

国际法。⑤由于军舰的行动属于官方行动，具有

国家实践的性质，因此美国不断通过其“航行自

由行动”挑战我国西沙群岛领海基线，正是一种

通过其单方面行动强化其本国的立场的国家实

践。 其二，“师出有名”。 在美国看来，其军舰挑

战西沙群岛领海基线的合法性，有现成的国际

法案例裁决可依。 大陆国家的远海群岛整体划

设直线基线的实践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２ 日的所谓

“南海仲裁案”实体问题裁决中被该案仲裁庭认

定为不符合《公约》。⑥美国当局一贯认可该案裁

决，并催促中国政府“遵守”裁决。⑦虽然“南海

仲裁案”本身并不直接涉及西沙群岛，但美国当

局显然意识到该裁决可直接用来批判中国的西

沙群岛领海基线这一所谓的 “过度的海洋主

张”。 其三，“南海仲裁案”裁决作出之后美国

“航行自由行动”逐步加强了对西沙群岛的挑

战，即军舰擅闯行动的挑战重心从重点挑战南

沙群岛逐步转变为西沙、南沙群岛群岛并重。
如果统计“南海仲裁案”实体问题裁决前后美国

军舰擅闯行动挑战的我国海域，可发现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２ 日的该裁决前后存在的明显差异，见
下表 ４。

表 ４　 “南海仲裁案”裁决前后美舰擅闯行动的

目标海域（次数）

海域

时间点
南沙群岛 西沙群岛 中沙群岛

７·１２ 裁决之前 ２ １ ０

７·１２ 裁决之后 ６ ６ ２

合计 ８ ７ ２

从表 ４ 的统计次数可以发现，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的“拉森”号事件至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２ 日的“南
海仲裁案”裁决，美舰擅闯行动主要目标是针对

我国的南沙群岛海域。 而在裁决之后至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美舰的擅闯行动兼顾西沙群岛和南沙

群岛，均达到了 ６ 次之多。 在针对西沙群岛的 ７
次擅闯行动中，美舰挑战西沙群岛的直线基线

达到 ３ 次，且这 ３ 次全都是发生在“南海仲裁

案”裁决作出之后，足见其挑战目标和重心的

变化。

３．３　 南沙群岛某些岛礁的地位

美舰擅闯行动挑战我国南海的海洋权利主

８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有关大陆国家远海群岛划设直线基线的实践梳理，见中

国国际法学会：《南海仲裁案裁决之批判》，外文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

版，第 ２４１－２５１ 页。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Ｊ． Ａｓｈｌｅｙ Ｒｏａｃｈ，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ａ⁃
ｇｏｓ Ｅｎｃｌｏｓｅｄ ｂｙ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ｓ Ａｎ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Ｃｌａｉｍ？” Ｏｃｅａｎ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 ４９， Ｎｏ．２， ２０１８， ｐｐ． ５－６．

Ｓｅｅ Ｊ． Ａｓｈｌｅｙ Ｒｏａｃｈ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Ｗ． Ｓｍｉｔｈ，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ｌａｉｍｓ， ３ｒｄ ｅｄｎ， Ｌｅｉｄｅｎ：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２０１２， ｐｐ． １０８－１１５．

同②， ｐｐ． ６３－６４。
同 ②， ｐ． ６７。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Ｓｙｄｎｅ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２０１８， “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８， ｐａｒａｓ． １９－２１．

我国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公布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

领海基线。 美国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通过外交照会向我国表达抗

议。 Ｓｅｅ ＣａｒｒｉｅＬｙｎ Ｄ． Ｇｕｙｍｏｎ， ｅｄ．， Ｄｉｇｅｓｔ ｏｆ Ｕ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２０１３，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Ａｄｖｉｓｏｒ，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ｐｐ． ３６９ － ３７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２２６４０９．ｐｄｆ．

Ｓｅ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ｖ．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ｗａｒｄ”， Ｊｕｌｙ １２， ２０１６， ｐ． ２３７， ｐａｒａｓ． ５７５－５７６．

Ｓｅｅ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ｂ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ｂａｍａ ａｔ Ｕ． Ｓ． －ＡＳＥＡＮ Ｐｒｅｓ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６，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ｏｂａｍａ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ｇｏｖ ／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 － ｏｆｆｉｃｅ ／ ２０１６ ／ ０２ ／ １６ ／ ｒｅｍａｒｋ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ｏｂａｍａ － ｕｓ －
ａｓｅａｎ－ｐｒｅｓ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Ｃｈｉｎａ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Ｊｕｌｙ １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 ／ ｒ ／ ｐａ ／ ｐｒｓ ／ ｐｓ ／ ２０１６ ／ ０７ ／ ２５９５８７．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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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的第三类事项是我国南沙群岛某些岛礁的地

位。①从上文表 ２ 的统计中可以发现，美舰擅闯

行动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的“拉森”号事件至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共有 ４ 次挑战该事项。 其中，在 ２０１７ 年

共挑战 ２ 次，２０１８ 年 １ 次，２０１９ 年 １ 次，且从涉

及海域的分布看该事项仅针对我国南沙群岛，
涉及的岛礁目前为美济礁和仁爱礁，其中美济

礁占到挑战的绝大多数。 据此，不能忽视美舰

挑战该事项的性质和意义。 主要理由有以下

两点。
其一，美舰擅闯行动挑战南沙美济礁的地

位，表面上是打着维护南海“航行自由”的旗

号，实际上是在为“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做背

书”。 美济礁是“南海仲裁案”中被仲裁庭裁定

为无法产生领海权利的低潮高地之一。② 美国

对于“南海仲裁案”涉及的几个地物，其挑战的

方式和态度在裁决前后也有变化。 例如，对于

南沙群岛的渚碧礁，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的

“拉森”号事件时，美舰是以“军舰在潜在的领

海的无害通过须获事先批准”为挑战目标的，③

足见当时美国当局在仲裁裁决尚未作出时，不
敢对渚碧礁的地位属性妄下判断。 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２ 日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将包括美济礁在

内的多个地物裁定为无法产生领海权利的低潮

高地之后，美国当局再也没有遮遮掩掩，而是直

接拿裁决作为其军舰擅闯行动的依据。 自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４ 日的“杜威”号事件到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１
日的“斯普鲁恩斯”号和“普布雷尔”号事件，美
舰 ４ 次擅闯美济礁邻近海域，甚至曾在美济礁

１２ 海里范围以内进行救生演习。④这种做法无

疑同裁决之前的“拉森”号事件中的态度形成鲜

明对比，从而凸显了美国当局对仲裁裁决的认

可态度。
其二，虽然目前美舰擅闯行动仅挑战了美

济礁和仁爱礁的地位，但由于在“南海仲裁案”
中，渚碧礁和东门礁同样被裁定为低潮高地，⑤

无法产生领海，因此这两个地物随时可被美舰

擅闯，挑战其岛礁地位。 也就是说，由于美国

当局一贯认可“南海仲裁案”的所谓裁决，美舰

在今后擅闯被仲裁庭裁定为低潮高地的渚碧

礁和东门礁的可能性是始终无法被排除的。

四、对美舰擅闯行动的实质之批判

上文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美国军舰擅闯我

国南海岛礁邻近海域的行动所挑战的我国南海

海洋权利和主张的三大事项。 需要强调的是，
美舰擅闯行动在性质上是作为美国“航行自由

行动”的一部分得以执行的。 因此，同“航行自

由行动”一样，美舰擅闯行动显然也存在值得批

判之处，具体有以下六点。
首先必须要批判的是，美国当局派遣军舰

擅闯我国南海岛礁邻近海域在客观上不属于

《公约》规定的正常的航行或通过。 以美舰多次

擅闯我国西沙群岛领海和内水为例，该类行动

的路线都是预先经过周密“设计”（ｄｅｓｉｇｎ）的。⑥

例如，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美舰“迪凯特”号擅

闯西沙群岛内水、挑战西沙群岛直线基线的行

动中，“迪凯特”号从西沙群岛北段基线进入西

沙群岛内水，向东南方向迂回蛇形前行后从西

沙群岛南段基线驶离西沙群岛内水，但稍微向

西行进一段距离后紧接着又再次从同一段基线

南侧进入西沙群岛内水，最后横穿西沙群岛西

９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用美国当局的官方说法，就是“行动或声明表明在无法产

生领海的地物周围宣告拥有领海”。 Ｓｅ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
ｇ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ｉｓｃａｌ Ｙｅａｒ ２０１７” ．

Ｓｅ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ｖ．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ｗａｒｄ”， Ｊｕｌｙ １２， ２０１６， ｐ．１７３， ｐａｒａｓ． ３７７－３７８．

“Ｕ．Ｓ． 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ｒ Ｍａｄｅ ａｎ ‘ Ｉｎｎｏｃｅｎｔ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Ｎｅａ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ｓｌａｎｄ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ＵＳＮＩ Ｎｅｗ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ｕｓｎｉ． ｏｒｇ ／ ２０１５ ／ １１ ／ ０２ ／ ｕ － ｓ －
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ｒ－ｍａｄｅ－ａｎ－ｉｎｎｏｃｅｎｔ－ｐａｓｓａｇｅ－ｎｅａ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ａ－ｓｅａ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ｓｌａｎｄ－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ｍｉｓｓｉｏｎ．

“Ｕ．Ｓ． Ｗａｒｓｈｉｐ Ｃａｍｅ Ｗｉｔｈｉｎ ６ Ｍｉｌ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ｓ⁃
ｌａｎｄ ｉｎ Ｔｏｕｇｈｅｓ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Ｙｅｔ ｔｏ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Ｃｌａｉｍｓ”，
ＵＳＮＩ Ｎｅｗｓ， Ｍａｙ ２５，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ｕｓｎｉ．ｏｒｇ ／ ２０１７ ／ ０５ ／ ２５ ／ ｕ－ｓ
－ｗａｒｓｈｉｐ－ｃａｍ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ｃｌａｉｍｓ．

同②， ｐａｒａ． ３８３．
“ＵＳ Ｓａｉｌｓ Ｗａｒｓｈｉｐ Ｐａｓｔ 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ｈｅａｄ ｏｆ Ｇ２０ Ｓｕｍｍｉｔ”， ＣＮＮ Ｎｅｗ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３０， ２０１８， ｈｔ⁃
ｔｐｓ： ／ ／ ｅｄｉｔｉｏｎ．ｃｎｎ．ｃｏｍ ／ ２０１８ ／ １１ ／ ２９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ｕｓ－ｗａｒｓｈｉｐ－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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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角海域后从西沙群岛基线西段驶离。① 而根

据《公约》关于“无害通过”的规定，“通过”必须

“继续不停、迅速进行”。② 因此，《公约》规定的

正常通行是不可能采取这样一套复杂路线的。
这从客观上表明了美舰在西沙群岛海域的通行

与正常的航行毫无关联，而是彻头彻尾地以航

行为名、行“横行”之实。 如金永明所指出的：
“美国军舰擅自进入西沙领海的行为不是通过

行为，也不是无害通过行为，而是有害行为，因
为它属于与通过没有直接关系的任何其他

活动。”③

其次需要批判的是，美舰擅闯我国南海岛

礁邻近海域的行动在主观上属于滥用权利、破
坏《公约》奠定的当代国际海洋法秩序。 《公

约》明确规定了缔约国应诚意履行公约义务并

不得滥用 《公约》 所承认的权利。④此外，《公

约》还提到缔约国在行使权利时“应不对任何国

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任何武力威胁或

使用武力。”⑤虽然美国至今没有加入《公约》，
不是《公约》的缔约国，但诚意（ｇｏｏｄ ｆａｉｔｈ）本身

就是公认的属于国际法渊源范畴的“一般法律

原则”之一。⑥因此美国作为非《公约》缔约国仍

然不应“武断”（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ｉｌｙ）或“故意” （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ｌｌｙ）⑦地行使某些关于航行自由的权利。 而美

国频繁派遣装备数十枚对陆巡航导弹的导弹巡

洋舰、导弹驱逐舰靠近我国南海岛礁邻近海域，
也完全无法消除进行武力威胁的可能。 我国外

交部新闻发言人也多次指出美舰的行为威胁了

我国的安全。⑧

第三点需要批判的是，美舰擅闯我国南海

岛礁邻近海域的某些行动在性质上属于严重侵

犯我国领土主权的行为。 美舰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和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曾两次擅闯我国西沙群岛内水

的行动，显然已不是关于军舰在领海是否拥有

无害通过权的理论争议了。 直线基线之内的水

域在性质上是沿海国的内水，而内水本身属于

一国拥有完全的领土主权且不存在无害通过权

的水域。 实际上内水的法律地位在一定程度上

等同于一国的陆地领土。⑨严格地说，军舰擅闯

沿海国内水，在性质上视同对沿海国领土主权

的严重侵犯。 正如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

莹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美舰“查菲”号擅闯西沙群岛

的行动之后所指出的，美舰行动“严重损害中国

主权”。􀃊􀁉􀁒

第四点需要批判的是，美舰擅闯我国南海

岛礁邻近海域的行动对于解决中美两国之间

关于《公约》某些条款的解释和适用的争议并

无任何助益，反而加剧了两国之间的对立。 例

如，中美两国对于军舰在领海是否拥有无害通

过权的对立自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期间

就已存在。 《公约》生效以后，这一争议在世界

范围内也未彻底解决。􀃊􀁉􀁓 而作为非《公约》缔约

国的美国却频频以此问题为由头派遣军舰擅闯

中国南海岛礁邻近海域（如西沙群岛领海）。 实

０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

Ｓｅｅ Ｅｌｅａｎｏｒ Ｆｒｅｕｎｄ， “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ｅ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Ｋｅｎｎｅｄ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Ｂｅｌｆｅｒ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 ｐ， ３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ｅｌｆｅｒｃｅｎｔｅｒ．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ｆｉｌ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ＳＣＳ％２０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２０ｗｅｂ．ｐｄｆ．

见《公约》第十八条第 ２ 款。
金永明：“论领海无害通过制度”，《国际法研究》，２０１６ 年

第 ２ 期，第 ６８ 页。
见《公约》第三百条。
见《公约》第三百零一条。
Ｓｅｅ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Ｎ． Ｓｈ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８ｔｈ ｅｄｎ， 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７， ｐ． ７７．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ｍｅｒｏｏｎ ａｎｄ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Ｃａｍｅｒｏｏｎ ｖ． Ｎｉ⁃
ｇｅｒｉ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Ｏｂ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１１ Ｊｕｎｅ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８ 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７５， ｐ． ２９６， ｐａｒａ． ３８．

Ｓｅｅ Ｋｉｌｌｉａｎ Ｏ’Ｂｒｅｉｅ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００” ｉｎ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Ｐｒｏｅｌｓｓ，
ｅｄ．，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ｒ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１７， ｐ． １９４０．

例如见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的两次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回应：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６ 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中华人民

共和国外交部，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６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３．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ｆｙｒｂｔ＿６７３０２１ ／ ｔ１６６１１０３．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０ 日外交部发言人陆

慷主持例行记者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３．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ｆｙｒｂｔ＿６７３０２１ ／ ｔ１６６４９５６．ｓｈｔｍｌ。

［英］詹宁斯、瓦茨修订，王铁崖等译：《奥本海国际法》
（第一卷第二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７ 页。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

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ｍ⁃
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ｆｙｒｂｔ＿６７３０２１ ／ ｔ１５００８３９．ｓｈｔｍｌ。

根据越南海军军官、越南海军学院讲师 Ａｎｈ Ｄｕｃ Ｔｏｎ 的

梳理，在东南亚沿海国中，包括中国（含中国台湾地区）、朝鲜、韩
国、越南、菲律宾一直坚持对外国军舰进入本国领海设置限制，或
坚持 事 先 通 知 制、 或 坚 持 事 先 批 准 制。 Ｓｅｅ Ａｎｈ Ｄｕｃ Ｔｏｎ，
“Ｉｎｎｏｃｅｎｔ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ｏｆ Ｗａｒｓｈｉｐ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Ｌｉｔｔｏｒａ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ｃｅａ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１， Ｎｏ．２， ２０１６， ｐｐ． ２１６－２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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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即使美国至今仍不是《公约》缔约国，它仍

应根据《公约》第 ２７９ 条所规定的“按照《联合国

宪章》第二条第三项以和平方法解决它们之间有

关本公约解释或适用的任何争端”，而不是采取

频频派遣具有武力象征的军舰到南海施压。 目

前美舰的擅闯行动显然对解决有关争议毫无助

益，实际上只会进一步加剧中美两国之间立场的

对立。
第五点需要批判的是，美舰擅闯我国南海

岛礁邻近海域的行动对于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

定造成了极其不利的负面影响。 我国总理李克

强曾在 ２０１４ 年的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指出

“努力让南海成为造福地区各国人民的‘和平之

海 ’、‘友谊之海’、‘合作之海’”。①而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南海仲裁案”闹剧收场之后，在我国的努

力下，包括中菲关系在内的我国同南海周边国

家的关系稳中有进，逐步消除了“南海仲裁案”
裁决的不利影响。 然而，美国当局却一再派遣

军舰擅闯南海，且近半年来其频次越来越高。
与此同时，美国还不断怂恿其盟友英国等国也

来擅闯我国南海岛礁邻近海域。 在美国的怂恿

下，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３１ 日，英国皇家海军“海神之

子”号船坞运输舰擅闯西沙群岛领海。②这是英

国首次开展擅闯我国南海的行动。 此外，最近

来自美国媒体的最新消息显示美国海军方面已

经公开、明确地呼吁其盟友加入到“航行自由行

动”中去，未来或可能采取多国海军联合行动。③

美国当局这一系列的行为，足以证明其军舰擅

闯行动正是阻碍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一个

负面因素。
最后一点必须批判的是，美舰擅闯行动绝

不是为了维护《公约》、国际法，也绝不是为了

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其根本目的只能

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正如美国学者

卡拉斯卡和佩德罗佐在 ２０１８ 年出版的《海洋

自由：美国捍卫航行自由的斗争历程》一书的

开篇所指出的：“美国运用海洋以投射实力。
时至今日，美国实际上是唯一一个有能力发动

和维持一场洲际战争的国家……因此，航行自

由在以前、在现在依旧对美国的经济繁荣和战

略安全至关重要。”在 ２０１８ 年去世的美国前参

议员、曾竞选美国总统的麦凯恩（ＭｃＣａｉｎ）也曾

强调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不应是零星的表

演，而应是美国决心的常态、持续的展示。”④足

以印 证 美 舰 擅 闯 行 动 具 有 高 度 政 治 性 的

本质。

五、结论与对策

根据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美舰擅闯我国南海岛礁邻近海域的

行动作为其“航行自由行动”挑战我国南海的

海洋权利和主张的主要形式，在短时间内不会

停止。 从上文统计的数据表格中可以发现，美
舰擅闯行动不仅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周期性

的规律，并且丝毫没有作罢的迹象。 相反地，
自 ２０１８ 年以来的行动数据揭示了其擅闯行动

的频度越来越高，在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甚至出现了

一个月之内挑战 ２ 次的情况。 这一现象也得

到了美国国防部官员的公开确认。⑤ 因此，可
以合理地推测：在 ２０１９ 年全年美舰擅闯行动的

挑战次数极有可能将超过往年次数，创下该行

动“有史以来”的次数新高。 同时，在 ２０１９ 年下

半年也存在该行动再次出现“单月多次”挑战的

可能。
其次，美舰擅闯我国南海岛礁邻近海域的

行动在过去的三年多时间内主要针对“军舰在

领海的无害通过须获事先批准”、“过度的直线

１６

①

②

③

④

⑤

“李克强：让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中国政府网，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ｕｏｗｕｙｕａｎ ／
２０１４－１１ ／ １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７７８１１９．ｈｔｍ。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６ 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

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６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ｆｙｒｂｔ＿６７３０２１ ／ ｔ１５９２６８９．ｓｈｔｍｌ。

Ｓｅ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ＦＯＮＯＰＳ Ｗｉｌｌ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Ａｌｌｉｅｓ，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ＵＳＮＩ Ｎｅｗ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２，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ｕｓｎｉ． ｏｒｇ ／
２０１９ ／ ０２ ／ １２ ／ ４１０７０．

Ｊａｍｅｓ Ｋｒａｓｋａ ａｎｄ Ｒａｕｌ Ｐｅｄｒｏｚｏ，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Ｓｅａ：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ｉｇｈｔ ｆｏｒ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ｎａｐｏｌｉｓ： Ｎａｖ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８， ｐｐ． １，２６９．

Ｓｅｅ “ Ｐｅｎｔａｇｏｎ Ｐｌｅｄｇｅｓ Ｍｏｒ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ＵＳＮＩ Ｎｅｗｓ， Ｍａｙ ３１，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ｕｓｎｉ．ｏｒｇ ／ ２０１８ ／ ０５ ／ ３１ ／ ３４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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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线”、“行动或声明表明在无法产生领海的地

物周围宣告拥有领海”这三大事项。 在未来这

三大事项将依旧是美舰擅闯行动挑战的重点目

标。 而在这三大事项中，“军舰在领海的无害通

过须获事先批准”长期以来一直是美舰擅闯行

动挑战的首要目标。 ２０１９ 年迄今为止的挑战情

况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第三，随着美舰擅闯行动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２

日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之后采取西沙群岛和南

沙群岛并行挑战的新战略，西沙群岛不仅成为

美舰挑战“军舰在领海的无害通过须获事先批

准”这一事项的“重灾区”，同时也使得西沙群岛

成为同南沙群岛同等重要的美舰擅闯行动的挑

战目标。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的四次美舰擅闯行动中

美舰挑战了一次西沙群岛。 可以合理地推测，
在 ２０１９ 年下半年西沙群岛成为该行动再次挑

战目标的可能性依然较大。
第四，鉴于美国军舰擅闯我国南海岛礁邻

近海域的行动存在诸多值得批判之处，我国国

际法学者和有关部门宜尽快深入研究美国挑战

我国海洋权利和主张的各个事项，尽早、尽快地

通力合作，形成有效的应对措施，以期在美舰下

一次擅闯行动发生时对其进行有效的法律回

击，以正国际社会的视听。
具体对策可包括以下四点：
（１）在军事部署方面，根据此前美舰擅闯

行动主要挑战的海域，结合美舰擅闯行动的新

变化，重点研究如何在西沙群岛领海以及南沙

群岛美济礁等海域，实现“御敌于国门之外”。
在“南海仲裁案”后，美舰擅闯行动从重点挑战

南沙群岛海域转变为南沙群岛与西沙群岛并

重。 在南沙群岛，其擅闯的头号目标就是美济

礁。 而在西沙群岛，主要是西沙群岛领海及中

建岛附近海域。 我军军舰、军机应定期在上述

海域周边，特别是外围海域进行必要的机动巡

逻，严防美舰擅闯相关岛礁的邻近海域。
（２） 仍然是军事部署方面，必须未雨绸

缪，对于美舰擅闯行动尚未挑战的华阳礁、西
门礁、东门礁，作出有针对性的布置，加强我海

军军舰和军机的巡逻、警戒力度。 值得注意的

是，东门礁在“南海仲裁案”裁决中判定为低潮

高地，其地位于目前的美济礁类似。 特别是在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的擅闯行动中美舰挑战了仁爱礁，
从而使得东门礁成为了“南海仲裁案”裁决判

定的低潮高地中仅剩的一个从未遭到美舰擅

闯行动挑战的地物。 因此，不排除美舰在未

来会擅闯东门礁邻近海域的可能。 此外，在
“南海仲裁案”之后，美舰尚未再次擅闯被仲

裁裁决错误地判定为低潮高地的渚碧礁，因
此也不排除美舰在未来的行动中挑战渚碧礁

的可能。
（３）在法理应对方面，需要进一步批驳“南

海仲裁案”裁决。 上文已经提到，美舰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南海仲裁案”之后的多次擅闯行动实际

上在为该案的部分裁决“做背书”。 因此，要应

对美舰的擅闯行动，必须进一步批驳该案裁决。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中国国际法学会发布《南海

仲裁案裁决之批判》研究报告。 该报告对于 “南
海仲裁案”裁决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充分表达了

中国国际法学界的“中国之声”，引起了中外学

者的高度关注。 在眼下美舰擅闯行动愈加频繁

的情况下，我国国际法学者如能从不同角度进

一步批驳“南海仲裁案”裁决的谬误，则有利于

“击碎”美舰擅闯行动挑战我国在南海的海洋权

利主张的所谓法理依据，向国际社会揭示美国

当局依靠“南海仲裁案”裁决为其“航行自由行

动”造势的险恶用心。
（４）仍然是在法理应对方面，我国国际法

学界、政府有关部门应利用一切国际场合，主
动发声，向国际社会揭露美舰擅闯行动的实质

及其损害南海和平与稳定的巨大负面影响。
我们可以发现，美舰擅闯行动作为其“航行自

由行动”的典型实践，是美国政府及具有官方

背景的学者长期向国际社会兜售其所谓“过度

海洋主张”理论的产物。 因此，在法理上批驳

美舰擅闯行动，揭露其非法性，就需要我国国

际法学界与政府有关部门通力合作，在国际论

坛、学术会议等场合发声，或通过撰写外文论

刊发声。 中国国际法学会发布的《南海仲裁案

裁决之批判》研究报告就是很好的先例，起到

２６



第 ６ 期　 包毅楠：美国军舰擅闯我国南海岛礁邻近海域的国际法实证分析

了一定的积极效果。① 因此，有理由相信，如能

形成类似的对于美舰擅闯行动的批判报告，将
会对美舰的擅闯行动背后的“美式歪理”形成有

效的打击，以正国际社会、国际法学界的视听。

编辑　 邓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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